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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财购〔2022〕6号

关于落实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

服务市场主体的通知

盟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旗县市（开发区）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当

事人：

为贯彻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印发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

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内政发〔2022〕4号）和《内蒙

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工

作的通知》（内财购〔2021〕1421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内蒙古

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落实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

体的通知》（内财购〔2022〕372号）和《兴安盟财政局关于落实

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任务清单》印发给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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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，请做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
全盟各级财政部门、各级预算单位、各采购代理机构要高度

重视，进一步提高对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重要性的认识，

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，对标上述文件要求和任务清

单，细化工作方案、明确职责分工、梳理工作进展、查找工作短

板、完善优化举措。要制定“时间表”和“路线图”，突出方案的可

操作性，确保工作有抓手、能落实。要强化监督检查，把上述各

项要求落到实处，让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

的持续优化。

附件：1.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落实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

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的通知》（内财购〔2022〕372号）

2.《兴安盟财政局关于落实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

主体任务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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